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劳务派遣服务采购
招标文件答疑书
问题1：
[bookmark: _Toc24773]一、就贵司劳务派遣服务采购招标编号：YMCQ-2025-115文件中的第三章评标办法（综合评估法）3.2.1条款：
投标人在全国范围内有固定公司、分公司或办公场地，办公设备等应与投标人的人员规模相适应。有10家及以上分支机构得4分；有7-9家分支机构的，得3分；有4-6家分支机构的，得2分；有3家及以下分支机构的，得1分；没有分支机构的，不得分。
烦请明确投标人作为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我司同一集团公司全国范围内的关联公司相关营业执照及租赁合同，是否属于满足条件，可得分？
答：不满足条件，不可得分。
问题2：
二、本项目采购代理服务费以实际中标金额为计费基数，参照国家计委价格〔2002〕1980号以及渝招投协〔2015〕11号文件收费标准的基础上以“服务类”80%费率计取。
本次招标中标单位为三家，烦请明确中标单位的采购代理费按照渝招投协〔2015〕11号文件收费标准的基础上以“服务类”80%费率计取，是三家中标单位按照比例均摊采购代理费，还是每家中标单位按照招标标的635040元收取？
[bookmark: _GoBack]答：招标代理费由三家中标单位均摊。

原招标文件与本答疑书不一致时，以本答疑书为准，本答疑书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应。

招标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永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2日
